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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30连霍高速瓜州段“6·18”较大道路

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和处理情况的公示

2023年6月18日凌晨4时40分许，在G30连霍高速瓜州段发生一起3人死

亡、1人受伤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按照《甘肃省道路交通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连霍高速瓜州段“6·1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启动深度调查

处理和责任追究的督办通知》（甘交委督办〔2023〕13号）要求，酒泉市立

即成立了“6·18”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组，依法开展事故深度调查并起

草事故调查处理报告。根据《甘肃省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规范（试

行）》（甘交委发〔2021〕22号）要求，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

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细致进行现场勘查、调

查取证、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等情况，对事故性质和责任进行了认定，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并

针对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交通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现将深度调查

和处置情况公示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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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6月18日凌晨4时40分许，刘某某驾驶冀DZ1P53号“大众”牌小

型轿车，沿G30连霍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2655公里484米处时，车辆驶出路面

（道路左侧波形护栏缺失）碰撞道路左侧交通标志牌基座后，驶下下沉分离式

路基中间带起火燃烧，造成冀DZ1P53号小型轿车驾驶人刘某某、乘车人杜某1

和杜某2死亡，杜某3受伤，冀DZ1P53号小型轿车烧毁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二）接处警及现场救援情况

2023年6月18日凌晨4时56分许，瓜州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过路群众报

警称：“G30连霍高速2657公里附近有一辆小轿车驶下路基着火，有人受伤，

请求出警。”接到报警后，瓜州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立指令渊泉高速公路大队出

警，并协调应急、消防和卫健等部门前往救援。处置民警到达现场核实伤亡情

况后立即向上级报告。接警后，酒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瓜州县公安局主要负

责同志立即带领公安、应急和交通运输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挥救

援，对现场交通管控疏导、事故车辆清理、人员车辆信息核查和家属告知等工

作进行了详细安排部署，至6月18日上午11时30分，现场救援勘查结束，恢复

交通秩序。

二、道路基本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G30连霍高速上行2655Km+484m处（瓜州县渊泉镇境

内），双向四车道，道路平直，视线良好，呈东西走向（东往酒泉，西往新

疆）。道路由中央分离式路基中间带分为南北半幅，事故现场位于北半幅，为

自东向西通车方式。

三、检验鉴定情况

（一）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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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DZ1P53号“大众”牌小型轿车转向系统、制动系统仅从烧毁部件检

查，在事故发生前未发现有损坏痕迹，其安全技术状况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

技术条件》（GB7258-2017）相关技术标准要求。灯光照明装置和连接电线

束焚毁严重，无法对灯光照明装置事故发生前安全技术状况和工作状态进行判

定。该车事故前车速约在110.3Km/h-112.1Km/h之间。根据车辆刮擦碰撞痕

迹，和事故现场道路南侧路外交通标志基座痕迹检见，该车车身前侧和左前侧

与事故现场道路南侧路外交通标志基座发生接触碰撞，且车辆碰撞起火后车顶

金属结构遭受高温灼烧导致车顶凹陷变形。未检见有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接触

痕迹。

（二）尸体检验鉴定情况

1.刘某某死亡原因系因本次事故造成车辆高温烧灼导致死亡。

2.杜某1死亡原因系因本次事故造成腹腔脏器损伤合并车辆高温烧灼导致死

亡。

3.杜某2死亡原因系因本次事故造成胸腔脏器损伤致呼吸及心脏骤停导致死

亡。

（三）酒检和毒检情况

1.刘某某血液样本中未检出乙醇含量。

2.刘某某血液样本中未检出国家管制精神类药品和麻醉药品成分。

四、事故发生原因、责任认定和性质

（一）事故发生原因

驾驶人刘某某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驾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

接原因。

（二）事故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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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人刘某某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之规定，负事故全部责任。

乘车人杜某1、杜某2和杜某3无责任。

（三）事故性质

非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五、事故处理建议

驾驶人刘某某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

定，涉嫌交通肇事罪，但因其在此次事故中死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六、下一步整改措施

（一）加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研判。加大深度调查力度，组织力量全面梳

理输入型事故肇事规律特点，分析研判高发重点时段和路段，针对性调整勤务

部署，同时加大对输入型车辆交通管控手段，做好风险研判和预警提示，增设

防疲劳监控设备，加强对夜间长时间、长距离行车驾驶人安全监管和警示教

育。

（二）加大严重交通违法打击管控力度。采取“定点检查+巡逻管控”措

施加大对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分心驾驶和不保持安全车距等高速公路易肇事

肇祸违法行为查处力度。持续改进管控措施，落实好出疆入甘小型客车在夜间

23:00-2:00、凌晨5:00-8:00和中午12:00-14:30时段一律原地休息20分钟规

定，G30连霍高速沿线泉湖、清泉等4个高速大队在0:00-6:00时段分别在酒泉

和赤金等4个服务区拦截劝导由东向西进入服务区的小型客车，非因急特情况

一律原地休息，有效提前预防外地驾驶人因疲劳驾驶等原因引发道路交通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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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安全风险隐患问题排查整治。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惨痛教训，直

面暴露问题，积极会同高速收费、路政执法、公路管养部门，重点排查整治辖

区道路存在的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设施薄弱问题，梳理汇总集中报告党委政府并

通报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上报省道安委协调省交通运输部门将在G30高速公路

护栏缺失路段加装波形护栏工程纳入高速公路提质改造计划，上下协同，推进

治理，逐步健全完善道路交安设施，不断夯实路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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